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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九 日  第 05 /10 號 文 件  

討 論 文 件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基 金  

第 八 輪 申 請 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金 ( 基 金 ) 展 開 第 八 輪 申 請 的 多 項 事 宜

徵 詢 成 員 的 意 見 。  

建 議  

2 .  請 成 員 ：  

(a )  留 意 基 金 第 七 輪 申 請 結 果 (附 件 A )；  

(b )  就 基 金 第 八 輪 申 請 的 優 先 範 疇 提 出 意 見 ， 建 議 範 疇 載 於 下 文

第 6 段 ；  

(c )  就 評 審 準 則 ( 附 件 C) 提 出 意 見 ， 並 就 基 金 展 開 第 八 輪 申 請 時

應 否 公 布 評 審 準 則 提 出 意 見 ； 以 及  

(d )  就 基 金 展 開 第 八 輪 申 請 的 建 議 安 排 提 出 意 見 ， 有 關 安 排 載 於

下 文 第 11 至 13 段 。  

第 七 輪 申 請 結 果  

3 .  繼 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十 二 日 及 五 月 十 四 日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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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教 宣 小 組 ) 會 議 ， 以 及 申 請 人 應 成 員 要 求 提 交 補 充 資 料 後 ， 教 宣 小 組

同 意 推 薦 五 個 項 目 可 獲 基 金 資 助 。 該 五 個 項 目 詳 列 於 附 件 A 。  

4 .  這 五 個 項 目 每 項 申 請 的 資 助 額 均 超 過 50 萬 元 ， 必 須 由 可 持

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審 批 。 委 員 會 已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同 意 撥 款 予

該 五 個 項 目 。 環 境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作 為 管 制 人 員 ， 亦 已 批 准 該 五 個 項 目

的 撥 款 。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二 日 教 宣 小 組 舉 行 了 記 者 午 餐 會 ， 公 布 申 請

結 果 。 會 上 教 宣 小 組 主 席 詳 細 介 紹 基 金 ， 並 公 布 第 七 輪 申 請 的 核 准 項

目 ； 受 資 助 機 構 的 代 表 則 回 答 記 者 提 問 。 午 餐 會 共 有 12 家 報 章 ／ 電

台 ／ 電 視 台 的 記 者 出 席 。  

基 金 財 政 狀 況  

5 .  當 局 在 二 零 零 三 年 六 月 成 立 為 數 一 億 元 的 基 金 。 首 七 輪 申 請

的 核 准 項 目 合 共 38 個 ， 資 助 額 合 共 3,510 萬 元 。 各 輪 申 請 的 核 准 項 目

數 目 及 資 助 額 分 項 數 字 表 列 於 附 件 B。 至 今 22 個 項 目 已 經 完 成 。  

第 八 輪 申 請  

優 先 範 疇  

6 .  我 們 建 議 這 一 輪 申 請 採 納 經 修 訂 的 第 七 輪 申 請 優 先 範 疇 ( 載

於 下 文 (a)至 (c ) )， 並 把 「 氣 候 變 化 」 定 為 優 先 範 疇 (見 下 文 (d)項 )：  

( a )  建 設 可 持 續 社 區  

涵 蓋 的 項 目 可 包 括 有 助 建 設 可 持 續 發 展 和 具 功 能 性 的 社 區 的

項 目 ， 方 法 包 括 社 區 參 與 、 設 立 互 助 網 絡 、 文 化 遺 產 的 保 存

和 保 育 、 城 市 更 新 和 社 區 規 劃 、 推 動 本 土 經 濟 、 建 立 和 諧 鄰

里 關 係 、 關 於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地 區 議 程 等 。  

(b ) 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生 活 方 式 或 實 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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涵 蓋 的 項 目 可 包 括 有 助 推 廣 在 日 常 生 活 實 踐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項

目 ， 例 如 可 持 續 建 築 環 境 、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、 都 市 生 活 空 間 、

減 少 固 體 廢 物 、 再 生 能 源 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和 保 存 生 物 多 樣

化 。  

(c )  業 界 ／ 界 別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 

涵 蓋 的 項 目 可 包 括 着 眼 於 界 別 或 專 題 匯 報 而 非 全 港 概 括 匯

報 ， 目 的 是 研 發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工 具 ， 以 便 說 明 可 持 續 發 展

的 實 踐 進 度 ， 並 讓 公 眾 更 深 入 認 識 業 界 ／ 界 別 ／ 範 疇 內 相 關

的 事 宜 ， 例 如 生 產 及 消 費 、 社 會 服 務 、 旅 遊 、 樓 宇 及 建 設 。  

(d )  氣 候 變 化  

涵 蓋 的 項 目 可 包 括 着 眼 於 緩 解 及 適 應 措 施 ， 以 促 進 低 碳 足 跡

的 生 活 方 式 和 實 踐 ； 或 協 助 減 少 温 室 氣 體 排 放 的 項 目 ， 例 如

提 升 能 源 及 用 水 效 益 、 建 設 低 碳 城 巿 、 善 用 替 代 能 源 、 清 潔

生 產 及 低 碳 辦 公 室 。  

7 .  不 過 ， 委 員 會 仍 歡 迎 大 致 符 合 基 金 整 體 目 標 的 申 請 。  

8 .  視 乎 成 員 對 上 文 第 6 段 所 述 建 議 優 先 範 疇 的 意 見 ， 基 金 秘 書

處 會 編 撰 資 料 ， 然 後 透 過 新 聞 稿 、 基 金 網 站 ， 以 及 下 文 第 12 段 建 議

的 簡 報 會 ， 適 當 宣 傳 。  

基 金 申 請 的 定 價 標 準  

9 .  鑑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檢 討 定 價 標 準 後 ， 經 濟 及 就 業 情 況 並 無

顯 著 變 化 ， 我 們 建 議 就 這 一 輪 申 請 沿 用 現 行 定 價 標 準 ， 包 括 員 工 薪

酬 。  

評 審 準 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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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鑑 於 第 七 輪 申 請 的 評 審 準 則 ( 附 件 C) 適 用 於 日 後 的 評 審 ， 我

們 建 議 就 這 一 輪 申 請 沿 用 現 行 評 審 準 則 。 為 提 高 透 明 度 ， 我 們 建 議 公

布 評 審 準 則 ， 亦 以 期 提 高 申 請 的 成 功 率 。  

開 展 申 請 的 建 議 安 排  

11 .  我 們 建 議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八 月 中 旬 開 始 接 受 第 八 輪 申 請 。 基 金

秘 書 處 已 着 手 修 訂 《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金 項 目 小 冊 子 》 ， 作 為 開 展 申 請 的

宣 傳 資 料 。 新 版 小 冊 子 會 簡 介 五 個 最 新 的 核 准 項 目 ， 以 及 現 正 進 行 的

項 目 最 新 的 進 展 。  

12 .  一 如 以 往 開 始 接 受 新 一 輪 申 請 的 慣 常 做 法 ， 我 們 會 為 有 意 申

請 的 機 構 安 排 簡 報 會 ， 讓 他 們 更 清 楚 了 解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概 念 和 措 施 、

如 何 編 寫 基 金 申 請 文 件 ， 以 及 達 致 成 功 的 「 配 對 」 和 跨 界 別 合 作 。 這

一 輪 申 請 的 簡 報 會 ， 我 們 建 議 邀 請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表 、 區 議 員 、 中 學

( 特 別 是 可 持 續 發 展 學 校 獎 勵 計 劃 競 逐 金 獎 的 學 校 ) 、 工 商 總 會 及 會

員 、 社 會 企 業 及 專 上 院 校 的 代 表 出 席 ， 鼓 勵 他 們 申 請 基 金 。 簡 報 會 的

初 步 構 思 如 下 ：  

(a )  第 一 部 分 包 括 介 紹 基 金 和 優 先 範 疇 ， 以 及 簡 介 可 持 續 發 展 概

念 。  

(b )  第 二 部 分 由 一 家 受 資 助 機 構 分 享 經 驗 。  

(c )  最 後 部 分 會 由 基 金 秘 書 處 為 準 申 請 機 構 簡 介 (i ) 如 何 擬 備 優 質

的 基 金 項 目 建 議 書 ， 包 括 要 訣 和 舉 例 說 明 ， 以 及 (i i ) 基 金 項

目 建 議 書 的 評 審 準 則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會 向 他 們 派 發 「 着 重 事 項

和 避 免 事 項 」 和 各 項 評 審 準 則 評 分 比 重 一 覽 表 ， 以 供 參 考 。  

13 .  簡 介 會 應 在 基 金 開 展 第 八 輪 申 請 時 舉 行 ， 以 便 準 申 請 機 構 有

足 夠 時 間 擬 備 項 目 建 議 書 。 我 們 亦 鼓 勵 成 員 參 與 這 項 活 動 ， 並 把 有 意

申 請 的 機 構 盡 快 轉 介 基 金 秘 書 處 跟 進 ， 以 便 邀 請 他 們 參 加 簡 介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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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 媒 採 訪  

14 .  傳 媒 採 訪 基 金 項 目 是 值 得 延 續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 。 過 往 數 年

的 傳 媒 採 訪 活 動 十 分 成 功 ， 得 到 廣 泛 和 正 面 報 道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計 劃 安

排 傳 媒 採 訪 ， 以 配 合 基 金 接 受 第 八 輪 申 請 的 時 間 ， 把 基 金 廣 為 宣 傳 。  

未 來 路 向  

15 .  如 成 員 同 意 我 們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會 着 手 為 基 金 第 八 輪 申 請 的 開

展 進 行 籌 備 工 作 。 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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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  

基 金 第 七 輪 申 請 的 五 個 核 准 項 目  

編 號  項 目 名 稱  獲 資 助 機 構 項 目 內 容  推 行 期  核 准 撥 款 額  

(元 )  

SDF333 油 麻 地 舊 區 再 造

計 劃  

文 化 葫 蘆 有

限 公 司  

此 項 目 會 在 區 內 舉 辦 各 類 活 動 ， 藉 此

宣 揚 保 護 和 保 存 文 化 遺 產 的 重 要 性 ，

亦 活 化 油 麻 地 舊 區 和 促 進 該 區 經 濟 發

展 。 項 目 活 動 包 括 為 公 眾 舉 辦 一 系 列

社 區 教 育 講 座 、 導 賞 團 、 創 意 藝 墟 和

體 驗 工 作 坊 ， 以 加 深 他 們 對 油 麻 地 和

香 港 歷 史 文 化 的 認 識 。 為 推 動 創 意 工

業 發 展 ， 讓 老 店 從 中 分 享 經 濟 得 益 ，

計 劃 包 括 舉 辦 兩 項 比 賽 和 一 個 培 訓 課

程 ， 鼓 勵 青 少 年 設 計 包 含 傳 統 手 工 藝

元 素 的 新 產 品 。 此 外 ， 亦 會 設 立 網 站

作 為 網 上 資 源 和 討 論 平 台 。 計 劃 也 會

僱 用 生 活 條 件 較 差 人 士 ( 包 括 在 職 貧 困

人 士 、 退 休 長 者 、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

(綜 援 )受 助 人 )推 行 各 項 活 動 。  

24 個 月  1 ,160 , 200  

SDF336 香 港 中 小 企 業 的

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指

企 業 社 會 責

任 亞 洲  

計 劃 旨 在 提 供 網 上 中 英 文 版 的 企 業 社

會 責 任 指 南 ， 作 為 實 用 資 源 和 教 材 ，

12 個 月  761 , 94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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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項 目 名 稱  獲 資 助 機 構 項 目 內 容  推 行 期  核 准 撥 款 額  

(元 )  

引  讓 本 港 公 司 認 識 和 履 行 企 業 社 會 責

任 ， 以 及 在 營 商 過 程 中 加 強 企 業 社 會

責 任 措 施 。 指 南 介 紹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概

念 ， 以 及 針 對 關 乎 本 港 企 業 的 社 會 責

任 議 題 ， 載 述 個 案 研 究 和 最 佳 做 法 。

計 劃 包 括 試 點 計 劃 ， 由 服 務 及 零 售 業

中 的 五 家 中 小 企 業 試 用 指 南 ， 並 各 編

製 一 份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。 此 外 ， 在

指 南 完 成 後 ， 獲 資 助 機 構 會 與 相 關 行

業 的 伙 伴 組 織 舉 辦 三 個 為 期 半 天 的 簡

報 會 和 20 個 1.5 小 時 的 講 座 ， 讓 本 港

中 小 企 業 約 900 名 代 表 參 加 ， 進 一 步

加 強 他 們 對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的 認 識 和 認

知 。 此 外 ， 獲 資 助 機 構 會 製 作 企 業 社

會 責 任 指 南 摘 要 小 冊 子 和 光 碟 ， 分 發

給 本 港 中 小 企 業 。  

 

SDF356 成 衣 業 的 「 優 質

企 業 社 會 責 任 」

管 理 手 冊  —

中 小 企 業 版  

製 衣 業 訓 練

局  

計 劃 旨 在 以 指 南 形 式 ， 根 據 全 球 報 告

倡 議 組 織 的 指 引 ， 為 紡 織 及 成 衣 業 的

中 小 企 業 訂 立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框 架 ，

以 鼓 勵 中 小 企 業 自 行 開 展 企 業 社 會 責

任 措 施 及 編 製 可 持 續 發 展 報 告 。 獲 資

助 機 構 會 從 紡 織 及 成 衣 業 供 應 鏈 中 選

18 個 月  670 , 0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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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項 目 名 稱  獲 資 助 機 構 項 目 內 容  推 行 期  核 准 撥 款 額  

(元 )  

出 三 家 設 於 本 港 的 工 廠 參 加 試 點 計

劃 ， 以 製 作 指 南 。 獲 資 助 機 構 會 培 訓

試 點 廠 商 使 用 指 南 ， 並 協 助 他 們 擬 備

可 持 續 發 展 報 告 。 一 個 六 人 的 督 導 委

員 會 會 由 主 要 紡 織 及 成 衣 協 會 的 代 表

組 成 ， 負 責 督 導 及 監 察 項 目 進 度 。 獲

資 助 機 構 會 舉 辦 研 討 會 和 工 作 坊 ， 宣

傳 指 南 ， 並 會 邀 請 參 與 廠 商 分 享 經 驗

及 得 益 。  

SDF357  專 為 香 港 中 小 型

企 業 度 身 訂 做 的

可 持 續 發 展 框

架 ， 以 協 助 他 們

實 踐 可 持 續 發 展

香 港 中 小

型 企 業 商

會 有 限 公

司  

計 劃 旨 在 根 據 國 際 通 用 的 全 球 報 告 倡

議 組 織 的 G3 指 南 ， 為 製 造 業 ， 特 別 是

四 個 佔 本 港 出 口 總 值 的 比 重 相 當 大 的

目 標 行 業 ， 即 玩 具 、 電 子 、 製 衣 及 鐘

錶 業 的 中 小 企 業 ， 訂 立 可 持 續 發 展 匯

報 框 架 。 相 關 行 業 主 要 組 織 的 代 表 會

組 成 評 審 及 諮 詢 小 組 ， 肩 負 覆 核 及 修

訂 可 持 續 發 展 框 架 擬 稿 的 重 任 ， 以 及

從 四 個 目 標 行 業 甄 選 八 家 具 代 表 性 的

中 小 企 業 參 加 試 點 計 劃 。 每 家 入 選 的

中 小 企 業 會 編 製 一 份 可 持 續 發 展 報

告 。 計 劃 內 容 還 包 括 編 製 中 英 對 照 的

可 持 續 發 展 框 架 小 冊 子 ； 舉 辦 研 討 會

12 個 月  857 , 03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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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項 目 名 稱  獲 資 助 機 構 項 目 內 容  推 行 期  核 准 撥 款 額  

(元 )  

和 感 謝 狀 頒 發 典 禮 ； 安 排 記 者 採 訪 活

動 ； 以 及 建 立 網 站 。  

SDF385  低 碳 製 造 工 作

坊 ： 企 業 如 何 在

限 碳 經 濟 中 持 續

發 展 ？  

世 界 自 然

基 金 會 香

港 分 會  

計 劃 旨 在 協 助 本 港 製 造 商 ( 包 括 在 珠 江

三 角 洲 地 區 設 廠 的 港 商 ) 作 好 準 備 ， 迎

接 氣 候 變 化 規 管 即 將 帶 來 的 挑 戰 和 機

遇 。 計 劃 內 容 包 括 為 外 銷 工 廠 的 管 理

層 舉 辦 一 系 列 合 共 20 個 工 作 坊 ， 讓 他

們 深 入 認 識 氣 候 變 化 議 題 ， 思 考 業 務

風 險 和 商 機 ， 分 享 良 好 作 業 技 術 / 措

施 ， 以 及 構 思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和 可 持 續

發 展 的 營 商 策 略 。 20 個 工 作 坊 每 個 為

期 兩 天 ， 內 容 包 括 講 解 、 分 組 討 論 及

收 集 意 見 。 工 作 坊 結 束 時 ， 參 與 製 造

商 會 擬 備 60 組 「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行 動 計

劃 」。 獲 資 助 機 構 會 就 該 60 組 行 動 計

劃 進 行 中 期 檢 討 ， 以 便 與 其 中 10 家 製

造 商 跟 進 ， 監 察 他 們 行 動 計 劃 的 進

度 。 項 目 結 束 時 會 編 製 簡 短 報 告 ， 介

紹 10 家 製 造 商 落 實 行 動 計 劃 的 成 果 ；

比 較 計 劃 推 行 前 後 的 情 況 ； 指 出 最 佳

做 法 ； 如 有 成 功 個 案 ， 會 擬 備 個 案 研

究 報 告 ， 供 公 眾 參 考 。  

24 個 月  1 ,986 , 82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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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項 目 名 稱  獲 資 助 機 構 項 目 內 容  推 行 期  核 准 撥 款 額  

(元 )  

總 額 ： 5,436 , 0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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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B 

每 輪 申 請 核 准 項 目 數 目 及 獲 批 資 助 額 一 覽 表  

申 請 輪 次  核 准 項 目 數 目  資 助 總 額 (元 )  

1  8  7 , 752 , 685  

2  2  3 , 092 , 900  

3  4  1 , 695 , 075  

4  4  1 , 959 , 650  

5  8  7 , 279 , 545  

6  7  7 , 906 , 525  

7  5  5 , 436 , 000  

總 計  38  35 , 122 , 3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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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C 

可 持 續 發 展 基 金 申 請 的 評 審 準 則  

  達 致 基 金 目 標 (30%)  

  計 劃 質 素 (20%)  

  計 劃 成 效 (20%)  

  財 務 可 行 性 (10%)  

  申 請 者 的 往 績 及 能 力 (10%)  

  附 加 因 素 ， 例 如 跨 界 別 和 跨 組 別 合 作 的 程 度 、 運 作 上 能 否 持 續 及 創 意 (10%)  

 


